
知识产权检察白皮书
（2018 年-2020 年）

前言

近年来，深圳市罗湖区检察院高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

照新时代检察工作总要求，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积极服务国家

创新驱动战略，努力为深圳推进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和罗

湖区振兴发展建设示范城区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知识产权案件检察工作情况

一、案件基本情况

（一）审查逮捕案件情况：2018-2020 年，我院受理审查

逮捕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159 件 315 人。其中 2018 年受理 73

件 172 人，批准逮捕 60 件 117 人，不批准逮捕 13 件 55 人。2019

年受理 42 件 73 人，其中批准逮捕 34 件 41 人、不批准逮捕 8

件 32 人。2020 年受理 44 件 70 人，其中批准逮捕 28 件 40 人，

不批准逮捕 16 件 30 人（图一）。



(二）审查起诉案件情况：2018-2020 年，我院受理审查起

诉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136 件 238 人。其中 2018 年受理 67

件 129 人，起诉 66 件 119 人，不起诉 1 件 10 人。2019 年受理

37 件 69 人，起诉 34 件 62 人，不起诉 3 件 7 人。2020 年受理

32 件 40 人，起诉 27 件 33 人，不起诉 5 件 7 人。（图二）

（三）罪名分布情况。

1.2018-2020 年，从受理的审查逮捕案件观察，假冒注册



商标罪 43 件 124 人，占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27.29%（件比）

和 39.65%（人比）；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112 件 185 人，

占 70.50%（件比）和 58.97%（人比）；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

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 1 件 1 人，占 0.79%（件比）和 0.56%（人

比）；侵犯著作权罪受理审查逮捕 2 件 2 人，占 1.42%（件比）

和 0.82%（人比）。（图三）

2.2018-2020 年，从受理的审查起诉案件观察，假冒注册商

标罪 47 件 98 人，占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34.56%（件比）和

41.64%（人比）；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86 件 134 人，占

62.50%（件比）和 56.68%（人比）。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

注册商标标识罪 2 件 2 人，占 1.47%（件比）和 0.84%（人比）。

侵犯著作权罪 2 件 2 人，占 1.47%（件比）和 0.84%（人比）。（图

四）



（四）案件认罪认罚情况。

刑诉法于2018年10月26日修订确立认罪认罚制度以来，我

院结合实际，深入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向纵深发展。观察知

识产权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数据，2018年5件7人，占侵

犯知识产权案件的7.46%（件数）和5.43%（人数）；2019年29

件42人，占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78.38%（件数）和60.87%（人

数）；2020年26件33人，占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81.25%（件数）

和82.5%（人数），适用认罪认罚制度比例呈逐年攀升态势（图

五）。适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提出精准量刑率是63.69%，

法院采纳率95%以上。

（五）案件一审判决及挽回损失情况



1.一审判处刑期情况。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案件，

2018 年 31 人，占 26.27%； 2019 年 20 人，占 25.97%； 2020

年 12 人，占 29.27%。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案件，2018

年 82 人，占 69.49%；2019 年 56 人，占 72.73%；2020 年 26 人，

占 63.42%。单处罚金的案件，2018 年 5 人，占 4.24%；2019 年

1 人，占 1.30%；2020 年 3 人，占 7.31%（图六）。总体考察，

因适用认罪认罚制度出现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刑率有所提

升。

2.一审判处罚金和挽回损失情况，经统计，2018 年判处罚

金 1175.29 万元； 2019 年判处罚金 1023.2 万元； 2020 年判

处罚金 490.5 万元，三年共挽回经济损失 3000 余万元，有力打

击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分子的器张气焰，切实保障了被侵权方

的合法权益。

二、案件的特点分析

（一）被侵权主体的行业、品牌分布较为集中。被侵权主

体的行业主要集中为电子、化妆品、酒类、手袋鞋子及珠宝等



行业，品牌也集中为国内外知名品牌。如统计三年来被侵权产

品的行业分布数据，电子产品行业占比 39.43%；酒类行业

11.52%；手袋及珠宝行业 9.58%；如统计被侵权主体，侵犯华为

产品的 26 件，侵犯 OPOP 产品的 31 件，侵犯 VIVO 产品的 25 件，

侵犯苹果产品 11 件，侵犯小米产品的 3 件，侵犯茅台酒产品的

13 件。

（二）犯罪组织架构公司化规模化。传统摊贩式经营逐步

减少，犯罪模式向公司化、企业化发展，侵权更具规模、环节

分工更精细。主犯往往隐藏幕后摇控操纵，不与其他成员碰面，

通过任命公司主管负责日常运作。如在梁某某等人假冒注册商

标案中，不法分子黄某某通过在国外摇控指挥作案。其先行设

立“某某技术有限公司”然后委任梁某某为主管，负责公司运

作和招募人员，并以公司名义租赁罗湖某小区为作案窝点，组

装、翻新某品牌手机并出口国外，短短一年间涉案数额高达 150

余万元。而到案人员均为务工人员，黄某某却潜逃在国外至今

未归案。该类案件不仅更迅速、有规模实施侵权行为，更增加

监管和查处难度。

（三）作案手法专业性和隐秘性增强。假冒商品仿真程度

逐年提高，产品从简单“山寨”到全方位高精度仿制；不法分

子自行到固定快递点寄发商品，不以实名和真实地址寄件，且

实行拆分发货、货标分离；窝点隐藏在居民小区，外人无法知

晓其违法活动；销售情况没有实体帐本，网络销售商品的名称

故意混淆模糊处理，网店销售流水记载的商品与查获的商品难

以对应。如熊某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中，涉案主体在



非法经营中不记录实体帐本，从某二手网站上将客户引流至其

网店，避免直接在自已网店下单，网店电子流水记录上的商品

名称含淆多个产品型号，无法与查获产品相对应，导致案件销

售数额无法查明。不法分子作案方式的专业性、隐秘性和反侦

查意识不断增强，给案件的侦破带来难度。

(四)假冒商品的销售渠道趋向网络化。超过七成案件中假

冒商品的销售是通过网络交易平台完成。如狄某某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案，狄某某通过在某宝上经营假冒商品，作案时

间仅大半年销售金额就达140多万元，其非法获利70余万元。网

络交易平台运营成本低，利润空间大，且其网络特性打破了时

空界限，扩大了销售渠道，波及面更广、危害性更大。

（五）部分不法分子具备高学历和专业背景的现象需引起

重视。近年来，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不法分子具备高学历和专

业背景的情况时有发生。如张某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张某某硕士研究生学历，原从事市场营销工作；杨某某侵犯著

作权案中杨某某本科学历，原从事软件开发工作；何某、徐某

假冒注册商标案中二人分别为本科、大专学历，原从事电商工

作；钱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钱某本科学历，原从事电

商工作；武某某假冒注册商标案武某某大专学历，原从事软硬

件技术开发。该类不法分子在原从事行业中发现侵犯知识产权

活动存在巨大利润空间故不惜铤而走险，且其高学历背景通常

在原行业属技术或管理型人才，熟悉所侵犯行业、产品的背景

和特点，其不法行为更具专业性、规模化和危害性。

（六）新型网络侵犯知识产权案件存在的问题。该类网络



案件涉及面广，取证难度大，且电子证据的收集、统计及鉴定

存在标准差异。如杨某某侵犯著作权案，该案杨某某在网络上

开设电影网站，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情况下将影视作品链接至其

网站，再将网络广告商的广告代码写入其网站后台，网民在其

网站观看影片中点击广告产生点击数，杨某某根据点击数与广

告商结算获利点。该案争议重点是被侵权影片点击数的鉴定及

统计问题。如何运用电子证据认定该类案件侵权行为、侵权对

象和范围是关键所在，有关问题应积极探讨和应对。

三、有益经验及做法

（一）坚持“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法律监督质

效不断提升。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2018年监督立案1件1人；

2019年监督立案2件2人; 2020年监督立案2件2人，监督撤案2件

3人。深挖犯罪全链条，扎实开展追捕追诉。2018年有效追捕3

人、追诉2人， 2019年有效追捕4人、追诉3人，2020年有效追

捕7人、追诉6人。加强对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通过用好侦查

活动监督平台，落实对侦查取证合法性的监督。三年共发出侦

查活动监督通知书43份，有效促进侦查机关依法规范开展侦查

活动。

（二）充分发挥捕诉一体的优势，提升案件办理质效。以

捕诉合一创新工作为契机，落实庭审实质化对证据的要求，充

分释放捕诉合一的职能优势，发挥检察主导作用。加强与侦查

机关沟通协调，完善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工作机制，坚持同步

审查、同步补正、同步沟通核实三同步的工作方法，从源头上

提高案件证据质量，确保侦查活动合法性，切实提升案件办理



质效。

（三）强化两法衔接形成长效机制。依托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衔接的“两法衔接”平台，建立工作联络、案件移送、信

息共享、协同研究的长效机制，形成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事

先介入、联合行动、优势互补”的工作格局，构建知识产权“严

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的法律保护体系。三年来共

建议行政机关移送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11件19人。

（四）扎实推进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告

知工作。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在受理审查起诉之日起

10日内，主动向权利人告知其享有的12项诉讼权利和应承担的5

项诉讼义务，使权利人适度参与刑事诉讼，协助查清案件事实，

更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三年来通过信函或当面送交的方式，

共发送书面的《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156份。

（五）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以检察建议助推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不断完善。着眼源头治理，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责任，办案

中发现问题及时向责任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促进责任落实强化

保护，确保检察建议做到刚性、做成刚性，以切实推动知识产

权保护工作不断完善。同时办案中发现企业制度不健全、管理

不到位问题，积极建议企业查漏补缺，完善内部风险防控机制，

提升知识产权权利人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力争实现办理一起

典型案件，促进一个行业规范治理的目标。

四、面临的新挑战

（一）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一段时间内持续高发。当前经济



生活快速发展，不法分子追求金钱欲望不断膨涨，侵犯知识产

权活动的高额利润空间让其不惜铤而走险，致使此类案件相当

一段时间内处于高发态势。且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全面来临，

犯罪领域也将从传统制售假货向网络虚拟领域发展，从传统低

端仿制向高技术、高精度全方位侵权迈前，有关形态的演变将

深刻影响司法保护的新实践。

（二）行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待进一

步完善。随着新兴行业崛起、新技术运用和传统行业的重塑，

行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如共享经济、二手经济、网络拼单等

不断涌现。目前此类模式只能通过著作权、商标、商业秘密等

对其进行保护，其是否具备原创性和排他性，是否能作为一种

智力成果予以保护需予明确。当前经济发展情况下如何准确把

握对行业新业态、商业新模式的司法保护需不断完善和规范。

（三）互联网新技术出现给知识产权保护提出新挑战。5G、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蓬勃发展催生产品新的运作及传播方式，

也为不法分子侵犯知识产权带来新途径和新工具，如网络侵犯

著作权，5G网络、云存储传输可使传播迅捷性、隐秘性得到大

大加强，进一步增加侦查难度。基于网络环境的特性如何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如对商业秘密，保密商务信息及其源代码的有

效保护，对网络侵权行为予确权、取证和合理确定损害赔偿数

额等都是面临的难题。

（四）社会公众尊重保护知识产权理念有待加强。当前社

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公众和企业尊

重知识产权、维护知识产权劳动成果的法律自觉意识有待加强，



尊重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氛围尚未形成。部分人们既不懂得尊

重他人的知识产权，产品“能山寨就山寨”的思想依然根深蒂

固，也不懂得如何维护自身合法的知识产权，给不法分子违法

犯罪提供可乘之机，也给社会经济、自主创新和技术发展带来

不利影响。

五、对策和建议

（一）持续聚焦重点领域加大打击力度，加大对侵犯关键

核心技术、新兴产业、高新行业等领域知识产权犯罪打击力度；

着力加大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打击力度，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坚持打击和维权相结合原则，持续全面推行侵犯知识产权刑事

案件权利人权利和义务告知工作，积极探索推进认罪认罚赔偿

权利人损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不起诉案件移送行政处罚等

工作，扎实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整体效能，依法维护受害方

合法权益。

（二）探索与公安机关、法院制定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办

案指引，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提高知识产权保护质效。进一步

完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两法衔接”有关机制，健全与市场

监督、公安等执法部门之间的协作机制和信息共享平台，规范

案件移送制度。落实监督管理职责，推动解决监督不严、执法

不到位的问题，充分发挥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

（三）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提高知识

产权办案队伍的政治素质、法治素质和专业水平；加强业务培

训，通过研修、学术交流、课题研究等方式，培养、选拔具有

知识产权法律素养和实务技能的专门人才；完善办案工作机制，



推动司法办案与检察技术融合，探索建立“检察官+检察官助理

+技术调查官+专家辅助人”的复合型知识产权检察专业团队；

加强对新技术、新应用和新科技的学习了解，有效应对新领域

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新实践。

（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宣传。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宣传进

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网络，不断提高全社会特别是创新

创业主体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提高其知法守法的自觉性，形成

尊重知识产权、维护市场秩序的良好营商环境。积极推动检企

协作机制，加强与重点企业、行业协会、电商平台等的沟通协

作，务实开展线索通报、协查取证、司法协助等多层面合作，

促进企业健全刑事合规制度，为服务、保障企业合法权益和创

新发展提供检察支撑。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关系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系高质量发展，关系人民生活幸福，关

系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关系国家安全。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

监督机关，自觉肩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罗湖区人民检察院继续以“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精神出发，

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

察自觉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为我市打造知识产权

强国建设高地及“湾区枢纽、万象罗湖”贡献检察智慧和力量。


